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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卷編號

不用於向法庭提交。 
僅供參関。

馬曬睹塞州審理法院

小額索償法庭

原告名稱、地址和郵遞區號

僅用於參閱之目的。

訴

口 波 士 頓 市 法 院 分 院  

口 地 區 法 院 分 院  

I I I 房 屋 法 院 分 院

被告白天使用的電話號碼

被告名稱、地址和郵遞區號

訴

原告代理人

被告代理人

依 照 「馬薩諸塞州一般法」第 2 1 8 章 第 2 3 條 ，本人對治安官在本小額索償案件中作出的裁決提出上訴，申請 

(僅選—項广) :

口 由褰理法院法官進行褰理。

口 一个由六人组成的陪审团。

本人理解，若本人申請由法官進行冓理，則本人今後將無權再申請由陪冓團進行冓理。

瑚
本人已收到法庭對本案的「判決通知」，收 到 曰 期 為 圓

日期

.

本人聲明，這份關於由法官或陪騫團進行騫理的申請係出於善意，並且存在需要陪騫團騫理的事實及法律疑問，具體而言：

上述若有虛假，須因偽證罪受懲罰，特此簽名。

曰期 被告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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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上訴之被告的須知事項

1 、 「馬薩諸塞州一般法」第 2 1 8章第2 3 條 （引文見下）規定，對治安官在小額索償案件中作出的裁決，被告有權上訴，以要求甶審理法院 

法官或陪甯團進行騫理。若您申請由法官進行騫理，則您以後無權再申請由陪騫團進行騫理。 

2 、 一般而言，原告在小額索償案件中無權提出上訴。但是，對於治安官在被告對原告所提出任何反訴中作出的裁決，原告可提出上訴。 

3 、 若要申請上訴，您在收到法庭向您告知治安官裁決的「判決通知」後 1 0 天内，提交填寫此表或等同的上訴狀。計算這個1 0 天期限時， 

週六、週曰和假曰亦計算在内，但是若第十天為週六、週曰或法定假曰，則您在下一個工作曰交上訴申請。將此表提交給小額索償案件原賨法院的 

治安書記官辦公室。在 1 0 天期限内，您還必須依照G.L. C. 218 §2 3 的規定，支付2 5 美元的上訴立案費。付款支票的收款人為「Clerk-Magis- 

trate」。另外，在 1 0天期限内，您通常還必須檄交10 0美元的上訴保證金。參閱下文的第2 3 條 ，瞭解哪些情況下須多檄保證金或無須檄交保證金。 

您必須及時辦理前述所有手續，否則上訴將被駁回。 

4 、 您僅有權就有爭雄的寧寶同躍，申請由法官或陪蕾團進行蕾理。第 2 3 條規定，您必須在上訴狀内指明有爭議的事胄。若法院認定本案不 

存在有爭議的具有重要法律意義的事寅，則法官可採用稱為「簡易判決」的程序，即法官對無爭議事貢依法作出裁決的程序，不經陪騫團、不進行騫 

理即對您的上訴作出裁決。您應準備好向法官晛明原被告雙方共同皤可哪些相圔事寅，雙方對哪些相嗝事寘存在分肢。 

5 、 一般情況下，在法官或陪騫團進行騫理時，治安官早前的裁決構成「表面」證據。也就是說，法官或陪蕾團將被告知治安官的裁決。 

另外，這還意味著即使原告選擇完全依賴治安官此前的裁決，不向法官或陪審團呈交其他證據，法官或陪蓄團也可能再次作出對原告有利的裁決。 

6 、某些類型的索償案，包 括 「馬薩諸塞州消費者保護法案（一般法第93八章）」項下的索償案，無權要求進行陪騫團蕾理。若您申請對該 

等索償案進行陪騫團騫理，法官可能決定將您的上訴提交陪騫團（以作出具有約束力的裁定或建議性裁定〉，也可不經陪騫團，自行作出裁決。 

7 、 治安書記官辦公室會通知您何時到庭參加審前會議或蓄理。若您的地址有變化，請通知治安書記官辦公室。 

「一般法』第 2 1 8 章 第  2 3  條 （經  St.1992, c. 3 7 9  修正）摘錄 

原告依照[小額索償案件]程序起訴，即應視作已放棄申請陪騫團騫理的權利以及向地區法院部六人陪騫團上訴的任何權利。但是，若依照後 

文的規定，被告應將前述訴訟上訴至地區法院部六人陪騫團，則原告應同樣有申請六人陪蓄團進行騫理的權利。 

被告可在收到治安官的裁決後十天内，向原蕾法院申請陪蕾團蕾理或由獨任法官進行騫理，並應提交聲明書，表示案件存在需要由陪蕾團或 

獨任法官進行騫理的法律和事貢問題，附上該等問題的詳細說明，並表示係出於善意而申請進行該等騫理。 

被告提交陪蓄團或獨任法官蓄理的申請時，應附2 5 美元作為案件在受理上訴之地區法院部法庭的立案費，並附1 0 0美元以訴訟對方作為收 

款人的罰款保證金，並提供原告或地區法院部書記官或助理書記官批准的擔保人，擔保内容為，若六人陪騫團或獨任法官騫理該等案件時裁定被告 

敗訴，則任何判決賠償款和費用均會在裁定作出三十天後支付。儘管有前述規定，在任何住宅物業承租人依照[G.L.c.186,§ 15B ]提出的任何訴訟 

中 ，保證金的金額應等於承租人有權取得之租房押金或租房押金結餘部份的三倍，另加自該等款項應付曰起按百分之五利率計算的利息，並另加法庭 

費用及一筆金額等於合理律師費的款項，該款項係用於支付律師已提供的服務（如有) 或上訴期間預計須由律師提供的服務。 

在六人陪蕾團或獨任法官進行蕾理時，地區法院部作出的原告勝訴判決應視作對原告有利的表面證據。在該等蕾理時，原告可呈交證據， 

但不是必須這麼做。

在 因 [G.L. c.90,§ 1] 所定義的機動車輛或拖車的擁有、運營、維護、控制或使用而引致的侵權訴訟中，若被告敗訴，任何判決賠償款的 

支付均有機動車輛責任保函或保單或丨6丄， 90, @ 3 4 0 ] 規定的押金提供全部或部份的擔保……則不應要求被告檄交保證金。 

若法庭確信被告因財力不足而無法檄交必要的保證金，並且被告的上訴並非瑣碎，則法庭應免除1 0 0美元的保證金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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